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股东兼任人事经理

入职年余未签合同
公司否认劳动关系

“我于2019年4月8日入职 ，
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祝金瑜
说 ， 至2020年7月15日离职前 ，
公司按月向他发放工资。 2019年
4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社保及工
资所得税款 ， 也由公司代扣代
缴。 然而， 公司从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

“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我请求仲裁裁决确认自己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并向我支付欠薪
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祝金瑜说。

经查， 公司和涉案案外人企
业系关联公司， 且这两家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均为涂某。

对于公司与祝金瑜之间建立
的法律关系 ， 双方存在不同主
张。

公司主张， 祝金瑜系案外人
企业的股东并与该企业存在劳动
关系。 其之所以给祝金瑜代发工
资、 代缴社会保险费， 系受该企
业委托， 而非基于双方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 其接受委托的原因是
祝金瑜曾作为股东发起设立并亲
自办理注册了本单位。 由于本单
位当时处于筹备阶段， 为了保持
祝金瑜的社保不断缴并帮助其走
费用， 经其要求， 才将其社保临
时挂在了其曾作为股东并参与经
营的本单位名下， 各项费用也由
本单位代为发放。

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 《关于
委托公司代发工资、 代缴社保等
的说明》、 股权转让案件判决及
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证明。 祝
金瑜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主张其虽系案外人企业股东， 但
一直在为公司工作， 与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就此， 他提交了自己
与涂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依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

陈述， 仲裁机构裁决确认公司与
祝金瑜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同时裁决公司需向祝金瑜支
付欠薪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请求查明案件事实

公司不服仲裁机构裁决， 在
法定期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对于未签劳动合同
情况， 祝金瑜主张公司采取拖延
方式， 找各种理由不与他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应当向他支付未签
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辩称， 双方之间没有劳
动关系， 无需支付二倍工资。 退
一步说， 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 祝金瑜作为公司人事经
理， 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公司全
体职工的劳动合同签订、 保管、
清理、 流程规范及审批表设计、
合同文本拟订等人事管理工作，
在其他人员均已签订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 唯独他本人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 该行为属于其对本职工
作的懈怠或恶意制造公司违法未
签劳动合同的事实， 对其索要二
倍工资的请求不应给予支持。

公司认为， 祝金瑜在仲裁时
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在职期间已
向公司提供其劳动合同文本以及
要求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审批申
请， 不足以证明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系因公司原因所致。 从这一
角度看， 亦不应支持二倍工资请
求。

公司进一步举证证明， 祝金
瑜初始也是公司的股东， 后与涂
某共同又创办了案外人企业， 并
一直担任该企业股东直至其2020
年7月15日离职。 在该企业筹备
期间， 祝金瑜的社保临时挂在公
司， 该企业成立后， 祝金瑜本应
将其社保及工资发放、 劳动合同
签订都转至该企业， 但该企业刚
成立， 劳动合同管理尚不规范，

没有及时办理相应手续。 因此，
不能将公司的一时疏忽及帮助他
人的行为变成一种必须承担的支
持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

另外， 公司认为， 既然仲裁
机构认定公司与案外人企业存在
混同用工， 那就应当对祝金瑜与
该企业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事实进行审理查证， 而其在
未审理、 未查证这一事实的情况
下径行裁决祝金瑜与公司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属于错误， 且遗漏了
案件主要事实及必要共同诉讼
人， 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由此，
公司请求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
实， 依靠充分有效的证据， 依法
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股东可以成为职工
未签合同工资加倍

关于工资发放情况， 祝金瑜
主张其月工资6500元， 每月15日
以银行打卡形式发放上月15日至
本月14日的工资， 2020年1月发
生疫情后， 工资都是按照一半发
放 ， 2020年6月开始按照6500元
发放。 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4
月15日期间工资未支付， 应当予
以补发。 公司主张， 应当以祝金
瑜提交的银行流水作为基数进行
计算， 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
为4270.3元。

关于年假情况， 祝金瑜称其
每年应享有10天年假， 但从未休
过年假。 公司主张祝金瑜负责工
资发放和考勤记录并制作表格，
而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未休年
假。

一审法院认为， 发生劳动争
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
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
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
位不提供的 ， 应当承担不利后
果。 本案中， 公司虽然主张其替
案外企业给祝金瑜代缴社保、 代
发工资， 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

证明该主张， 且祝金瑜提交的其
与法定代表人涂某的聊天记录显
示其提供劳动情况， 故对公司关
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
张不予采纳。

劳动者的工作情况、 工资标
准、 工资支付情况、 劳动合同签
订情况属于用人单位掌握事项，
公司未就这些情况提交证据， 应
承担不利后果， 一审法院对祝金
瑜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工
资标准及欠薪的主张予以采纳。

经核算，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
双方于2019年4月8日至2020年7
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
应当支付祝金瑜2019年9月18日
至2020年4月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3183元 、 欠
薪 1793元 、 未休年假工资 4781
元， 各项合计49757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二审阶段的
争议焦点为公司与祝金瑜之间是
否系劳动关系。

本案中， 公司主张祝金瑜系
案外人企业股东， 与该企业存在
劳动关系，公司仅为其代发工资、
代缴社保，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二审法院认为，祝金瑜的案
外人企业股东的身份， 并不影响
其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且公司
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为案外
人企业代缴社保、代发工资，根据
在案证据显示， 其法定代表人涂
某亦在微信中对祝金瑜进行工作
安排，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
间的法律关系特征符合劳动关系
特征，应当予以支持。

因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之间不
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公司主
张祝金瑜为公司高管， 负责公司
全体职工包括其本人的劳动合同
签订管理， 故不应支付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抗辩
意见， 因依据不足， 二审法院亦
不予采信 。 据此 ， 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维权】11专题２０２3年 11月 27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读者韩怀华（化名）向本报反
映说，她今年50岁出头，刚从单位
退休2个月。由于闲不住，她还想
找点事做。 在看到汪先生经营的
小餐馆招聘小时工、 给的工钱也
不低时， 她就应聘当了小餐馆服
务员。近日，她在收拾完餐桌准备
将碗盘拿回后厨洗碗池的过程
中， 因餐馆邻居家小孩玩耍玩具
导致她绊倒摔伤。事后，她要求汪
先生赔偿其医药费、 误工费等损
失但被拒绝， 汪先生的理由是其
本人不是加害人。

她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

当要求谁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分析
《民法典》第1192条第1款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
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2款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因第
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

害的， 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也有权请求
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 接受劳
务一方补偿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本案中，餐馆老板汪先生系
接受劳务一方， 韩怀华系提供劳
务一方， 其在提供劳务期间因第
三人 （邻居小孩） 的侵权行为遭
受损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既
可以请求老板汪先生给予补偿，
也可以请求第三人即邻居小孩承
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 补偿与赔偿
是不同的。赔偿一般是填平原则，

即损失多少赔多少， 而补偿仅是
给付损失中的一部分。因此，韩怀
华找老板汪先生赔付其损失，虽
然汪先生不能拒绝， 但其无法获
得全额赔偿， 即汪先生可以只给
其适当的补偿， 汪先生在补偿后
可以向第三人（邻居小孩） 追偿。

如果韩怀华找侵权人 （邻居
小孩） 承担侵权责任的话， 则可
以要求其全额赔偿损失。 由于邻
居小孩未满18周岁， 不属于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 故应当
由其监护人向韩怀华承担赔偿责
任。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2023年11月16日， 我所

在公司职工蔡某因涉嫌盗窃
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 近
日， 蔡某的家人来到公司，
想为蔡某办理请假手续。 同
时， 其家人也想知道公司获
悉此事后， 能否以蔡某涉嫌
犯罪为由解除与他的劳动合
同？ 此外， 蔡某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期间， 公司能否停
发他的劳动报酬？

请问 ： 我作为人事经
理， 该如何回答蔡某家人的
疑问？

读者 吴婷婷

吴婷婷读者：
在蔡某被采取刑事拘留

措施期间， 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 公司虽不能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 但可以暂停发放其
未到岗上班期间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 在试用期
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 严
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
单 位 造 成 重 大 损 害 的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
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
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上述法律规定表明， 劳
动者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
劳动合同 。 但需要明确的
是， 因盗窃被采取刑事拘留
措施并不等同于该条规定中
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情形， 因为是否构成犯罪
必须以法院最终的生效判决
为准。 也就是说， 在目前阶
段如果蔡某通过请假方式不
到岗工作 ， 公司不宜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
解除他的劳动合同。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工资
发放问题，原劳动部《关于贯
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 第28条规定：“劳动者
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
容审查、 拘留或逮捕的， 用
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
自由期间， 可与其暂时停止
劳动合同的履行。 暂时停止
履行劳动合同期间， 用人单
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
应义务……” 这一规定表
明， 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
有关机关拘留、 逮捕、 移送
起诉期间， 因是否构成犯罪
尚无定论， 用人单位虽不能
解除劳动合同， 但基于劳动
者未到岗工作的实际， 可以
暂 时 停 止 劳 动 合 同 的 履
行 ， 包括不向劳动者支付
工资。

张兆利 律师

职工涉嫌犯罪被刑拘
公司能否停发其工资？

小时工被第三人损伤，应当向谁索赔？

公司应否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祝金瑜（化名）在公司工作一年多，公司不但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而且不承认他是公司职工，为此，他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公司向他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公司辩称，其系受案外人企业委托为祝金瑜发放工资，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再者，祝金瑜在
职期间担任公司股东、人事经理，同时是案外人企业的股东，其职责是负责公司全体职工包括其本人的劳
动合同的签订管理，在其不能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系因公司原因所致的情况下，公司无需支付二倍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祝金瑜的股东身份并不影响其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
系为案外人企业代缴社保、代发工资。依据在案证据，法院于11月24日终审判决支持祝金瑜的主张。

北京市东城烟草公司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
据 3张，收据空白且未加盖印章，编
号：1709399065、1709399066、
170939906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